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35號

上  訴  人  潘天龍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複 代 理人  董哲安律師

被上訴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訴訟代理人  吳佑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7月26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簡字第1042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

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雷仲

達，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變更為董瑞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服務網頁資料附卷可稽(本院卷第23頁)，並據其

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9頁），核與上開法律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訴外人台亞實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亞公司）之債權人，訴外人潘春生將其所有之新

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283地號土地），及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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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其上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新北市○○區

○○路000巷00○0號建物(下稱1272建號建物，與283地號土

地合稱系爭房地），設定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9,600萬元

予被上訴人以擔保台亞公司借款，並出具同意書表明「供抵

押不動產之未辦總登記或保存登記建物（含地面層或頂層加

蓋部分為供押不動產之從物）為本人原始起造所有，且願合

併提供為貴行抵押」；訴外人潘欽陵（台亞公司借款時之負

責人）及潘春生並為上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潘欽陵及潘春

生係上訴人之兄長。詎料，台亞公司於106年間發生滯貸，

被上訴人於民國107年聲請對借款人及保證人名下財產為強

制執行，經本院以107年度司執字第32989號強制執行事件受

理，嗣執行標的併入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77798號強制執行

案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程序）。1272建號建物北側之未辦

保存登記建物（系爭執行程序暫編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號為

3951，下稱暫編3951建號建物）於系爭執行程序遭查封在

案。嗣上訴人執「龍揚營造公司出具之證明書」（下稱龍揚

營造證明書）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下稱前案異議訴訟）主

張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上訴人所有，併聲請停止執行，經本

院109年度聲字第118號裁定准予上訴人供擔保94萬元後，暫

予停止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強制執行程序。上訴人於109月6

月23日提存94萬元後，暫編3951建號建物停止執行程序。上

訴人提起之前案異議訴訟雖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361號判

決上訴人勝訴，惟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

111年度上字第875號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再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駁回上訴人上

訴，而告確定。龍揚營造證明書為前案異議訴訟第一審法院

爭點判斷與心證形成之重要證物，惟前案異議訴訟第二審判

決判斷龍揚營造證明書乃上訴人為求勝訴而臨訟製作，與事

實不符。龍揚營造證明書之真偽論證，實為前案異議訴訟判

斷近乎惟一之關鍵爭點。上訴人委任專業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於一審起訴，必然知曉對其起訴主張須負完全舉證責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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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亦清楚無從舉證以實其說，故而起訴即故意偽製龍揚營造

證明書，圖以混淆法院判斷致求勝訴，上訴人縱非「不法侵

害他人權利者」，必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

害於他人權利者」。又上訴人於109年6月24日具狀聲請就暫

編3951建號建物停止執行之日起，至前案訴訟終審判決日即

112年8月29日止，被上訴人因系爭執行程序停止執行，債權

遲延受償，受有利息損失新臺幣（下同）37萬5,419元。爰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規定併為主張，請求擇一判

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37萬5,4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於本院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99年12月間單獨出資委由龍揚營造公

司承攬完成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興建，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

訴訟係正當權利之行使。又龍揚營造證明書確係由龍揚營造

公司之財務人員交付予上訴人，此部分事實與前案異議訴訟

二審證人黃永能及呂兆淇之證言相對照，亦無不符之處。一

般而言，多數公司因業務繁多，會依各項業務內容、性質及

重要程度定有分層負責、授權機制，此為公司常見之經營方

式，龍揚營造公司亦很有可能定有分層負責、授權機制，將

營造證明書之出具授權予員工辦理，故負責人黃永能實際上

很有可能未必會知悉，且黃永能亦於前案異議訴訟二審中證

稱龍揚營造證明書應該是公司小姐用印，此與上訴人所述亦

屬相符；且龍揚營造證明書交付之時間既係於呂兆淇離職

後，其證稱對該文書不知情，與其證言亦無不符。前案異議

訴訟第二、三審判決理由僅能認定上訴人舉證程度尚無足說

服法院對上訴人有利之判決，要難認定龍揚營造證明書是上

訴人所偽造。上訴人係善意信賴龍揚營造證明書財務人員交

付蓋有該公司大小章之證明書，並以龍揚營造證明書作為訴

訟證明文件，上訴人並無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損害被上訴

人。況且被上訴人主張之損害為債權遲延受償所生之利息損

害，核屬純粹經濟上之利益，並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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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保護之對象。退步言之，縱認龍揚營造證明書為上訴人所

偽造（僅假設語，非表自認），依據強制執行法第18條規

定，上訴人縱然聲請停止執行，惟不必然獲法院裁准。又潘

春生設定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被上訴人債權金額為

9,600萬元，上訴人就系爭執行程序之結果，其至多應僅能

受償9,600萬元。系爭執行程序中，全部執行標的包括系爭

房地、暫編3948建號建物及暫編3951建號建物，可分配總價

值應為1億7,793萬3,049元，剔除暫編3951建號建物價額後

仍有1億7,355萬9,709元，若再扣除第一順位抵押權人即訴

外人彰化銀行抵押債權5,400萬元，應尚有1億1,955萬9,709

元可供被上訴人分配，對於被上訴人之9,600萬元最高限額

抵押權應仍得全數受償，被上訴人實並未因暫編3951建號建

物停止執行而受有損害。再者，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獨立建

物，是否為被上訴人抵押權效力所及，被上訴人是否能將暫

編3951建號建物併付拍賣受償，尚有可議之處。因此，即使

前案異議訴訟確定，被上訴人仍因無法證明暫編3951建號建

物為潘春生所有，無法進行暫編3951建號拍賣程序，故被上

訴人無法藉由拍賣暫編3951建號建物受償而受有遲延損害之

結果，與上訴人聲請停止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強制執行程序

之行為間顯無相當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82至83頁)：

㈠、被上訴人為台亞公司之債權人。潘春生以所有之系爭房地，

設定9,600萬元之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上訴人，以擔

保台亞公司借款，潘春生並出具同意書，表明「供抵押不動

產時之未辨總登記或保存登記建物（含地面層或頂層加蓋部

分為供押不動產之從物）為本人原始起造所有，且願合併提

供為貴行抵押」。潘欽陵（台亞公司借款時之負責人）及潘

春生並為上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潘欽陵及潘春生係上訴人

之兄長，上開債務迄未清償（現餘欠本金逾新台幣l億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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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利息、違約金另計）。

㈡、台亞公司發生滯貸，被上訴人於107年聲請對借、保人名下

財產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7年度司執字第32989號強制執

行事件受理。嗣上開案件執行標的併入本院106年度司執字

第77798號執行，系爭房地於系爭執行程序遭查封在案。

㈢、上訴人於系爭執行程序中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主張暫編建

號3951建物為上訴人所興建，並提出「龍揚營造公司出具之

證明書」，聲明請求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77798號強制執行

事件就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執行程序應予撤銷，經本院以10

9年度訴字第1361號民事事件受理，及以109年度聲字第118

號裁定准上訴人以94萬元供擔保，暫予停止暫編3951建號建

物之強制執行；上訴人嗣於109月6月23日提存94萬元，並聲

請停止執行暫編3951建號建物。上開前案訴訟本院判決上訴

人勝訴，被上訴人不服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11

1年度上字第875號判決以「龍揚營造公司證明書」「乃被上

訴人為求勝訴而臨訟製作，與事實不符」為由判決被上訴人

勝訴，再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裁定駁回上

訴人上訴而告確定。

㈣、上訴人於109年6月23日向本院提存所提存94萬元，翌日即同

年月24日聲請停止系爭執行程序。前案異議訴訟判決於112

年8月29日經最高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四、本院之判斷：

　　被上訴人主張其對潘春生聲請強制執行，就潘春生所有系爭

房地及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強制執行，然上訴人偽造龍揚營

造證明書，提起前案異議訴訟並聲請停止執行，致被上訴人

受有停止執行期間之利息損害37萬5,419元。上訴人應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賠償被上訴人損害等語。惟為上訴人所

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事項，論述如下：

㈠、按因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有故意或過失不

法侵害於他人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

於他人為成立要件，此觀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即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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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若行為人於行為時，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責任。

而所謂背於善良風俗，係指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或廣

泛悖反規律社會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3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有回復原狀之聲

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

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

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

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

18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提起債務人或第三人異議之訴後，

為免訴訟程序進行中，因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遭受敗訴之判

決，常有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法院准其提

供擔保為停止執行之裁定，則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既為法律明

文所設，復於維護權益有其必要，果該異議之訴之提起，係

正當權利之行使，而非不法之行為，則對於聲請停止執行，

自亦應同視（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90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是執行債權人以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主張有足以排

除強制執行之權利，因而提起強制執行法第15條第三人異議

訴訟，並依同法第18條供擔保而停止執行而請求損害賠償，

執行債權人應證明該第三人具備不法侵權行為之要件。又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

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

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

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可資

參照）。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前案異議訴訟中偽製龍揚營造證明

書，無非係以二審法院判決以「龍揚營造公司證明書」「乃

被上訴人為求勝訴而臨訟製作，與事實不符」為由判決被上

訴人勝訴等情。然查，龍揚公司負責人黃永能於前案異議訴

訟第二審審理時到庭結證：系爭證明書上之印章是普通章，

應該是公司小姐用印，我不清楚系爭證明書是何人請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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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也不知道系爭證明書之用途等語（臺灣高等法院111年

度上字第875號卷《下稱高院875號卷》第362至363頁）；龍

揚公司前副總經理呂兆淇到庭結證：我後來離職，對系爭證

明書沒有印象等語（高院875號卷第395頁）。基上，龍揚公

司負責人並不否認龍揚營造證明書上面之印章為龍揚公司所

有，並推論應該是公司小姐用印；而呂兆祺於出具龍揚營造

證明書時已經離職，故不知悉龍揚公司是否有出具該證明

書。證人上開證述內容雖無法證明龍揚營造證明書是由何人

出具及交付，然亦不足以推論龍揚營造證明書必係由上訴人

於提起前案異議訴訟時自行偽造並提出於法院。再審以上訴

人於前案異議訴訟主張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其所興建，自需

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因上訴人無法證明龍揚

營造證明書係由龍揚公司法定代理人及有權代理人用印及出

具，前案異議訴訟判決因而認為上訴人不能僅以龍揚營造證

明書證明上訴人主張之事實，又參以到庭證人之證述內容亦

未能證明龍揚營造公司有承攬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興建工程

之事實，上訴人就其主張之事實舉證不足，無法認定為真

實，因此判決上訴人敗訴。此純係法院審酌兩造攻防方法後

所為判斷，尚不得僅因上訴人前案異議訴訟為敗訴判決，即

推論上訴人於前案訴訟中所提出之證據即偽造。本件訴訟既

係被上訴人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主張上訴人負損害賠

償責任，揆諸上述說明，被上訴人即需就侵權行為之要件即

上訴人偽製龍揚營造證明書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被上訴人

就龍揚營造證明書為上訴人所偽造，並未提出其他具體事證

以實其說，僅以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終局為敗訴判決，

即推論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及停止執行之聲請係不法侵

害被上訴人權利、或係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加損害於被上訴

人乙節，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㈢、次查，系爭執行事件執行之初雖已查封暫編3951建號建物，

並委託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就系爭房地及未辦存

登記建物即暫編3948建號建物與暫編3951建號建物併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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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然審以被上訴人與潘春生就系爭房地抵押權設定契約書

其他約定事項2.記載：本抵押之不動產其「附加」未辦裡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增建物，及該增建物因毀損或滅失而

得受之賠償或利益，均為本抵押權效力所及等語，有抵押權

設定契約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25頁）。亦即上開抵押權擔

保之標的物為系爭房地及附加於1272建號建物未辦保存登記

之增建物，然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獨立建物等情，業經前案

異議訴訟確認無誤(原審卷第123頁）。則系爭執行程序是否

可強制執行非屬抵押權標的之暫編3951建號建物，即非無

疑。復佐以被上訴人於前案異議訴訟經最高法院判決上訴人

敗訴確定後，聲請本院執行處依原執行命令續行強制執行，

即就暫編3951建號建物與系爭房地及暫編3948建號建物併同

拍賣，然本院執行處函復：前次拍賣公告所載（甲標）僅有

263地號土地、1272、3948建號建物，其中主建物為1272建

號，3948建號為與1272連通之增建部分，3951建號建物始為

位於主建物旁之獨立不動產，且目前僅能認定第三人潘天龍

無法證明建物為其所有，惟依卷內資料尚難認定即屬於債務

人潘春生所有，故除非債權人提出3951建物為債務人潘春生

所有之證明，否則本院無法逕行拍賣等語，有該函文在卷可

證(本院卷第149頁）。基上，暫編3951建號建物無法續行強

制執行乃因被上訴人無法證明該建物為潘春生所有，亦即縱

使上訴人並未提起前案異議訴訟並聲請停止有關於暫編3951

建號建物之強制執行，暫編3951建號建物仍將因被上訴人無

法證明為執行債務人即潘春生所有而無法執行。益徵上訴人

提起前案異議訴訟及聲請停止執行，與暫編3951建號建物無

法強制執行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從而，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

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致被上訴人受有遲延就拍賣暫編3951建

號建物價金受償債權之損失，顯屬無據，不足憑採。

㈣、再查，被上訴人聲請對於潘春生之執行名義分別為臺北地方

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430號民事判決、本院107年度司票字

第2816號民事裁定、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司聲字第17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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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89號判決等情，為兩

造於前案異議訴訟中所不爭執(原審卷第119頁）。而觀諸上

開執行名義之債權，除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89號

判決外，其餘執行名義之債權除本金債權外，尚均包括至清

償日止以年息3.842%至5.625%計算之利息債權，臺北地方法

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430號民事判決甚至還包括至清償日止

之違約金債權。基上，縱使被上訴人因暫編3951建號建物停

止執行而遲延拍賣並導致債權遲延受償，然在本金債權全額

受償前，未受償之本金仍持續發生利息債權，被上訴人是否

因遲延受償而受利息損失，並非無疑。從而，被上訴人主張

因停止執行而受有債權遲延受償之利息損失37萬5,419元等

情，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

給付37萬5,4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被上訴

人勝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恰。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予廢棄改判如

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

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劉婉甄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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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35號
上  訴  人  潘天龍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複 代 理人  董哲安律師
被上訴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訴訟代理人  吳佑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簡字第10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雷仲達，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變更為董瑞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頁資料附卷可稽(本院卷第23頁)，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9頁），核與上開法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訴外人台亞實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亞公司）之債權人，訴外人潘春生將其所有之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283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新北市○○區○○路000巷00○0號建物(下稱1272建號建物，與283地號土地合稱系爭房地），設定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9,600萬元予被上訴人以擔保台亞公司借款，並出具同意書表明「供抵押不動產之未辦總登記或保存登記建物（含地面層或頂層加蓋部分為供押不動產之從物）為本人原始起造所有，且願合併提供為貴行抵押」；訴外人潘欽陵（台亞公司借款時之負責人）及潘春生並為上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潘欽陵及潘春生係上訴人之兄長。詎料，台亞公司於106年間發生滯貸，被上訴人於民國107年聲請對借款人及保證人名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7年度司執字第32989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嗣執行標的併入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77798號強制執行案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程序）。1272建號建物北側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系爭執行程序暫編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號為3951，下稱暫編3951建號建物）於系爭執行程序遭查封在案。嗣上訴人執「龍揚營造公司出具之證明書」（下稱龍揚營造證明書）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下稱前案異議訴訟）主張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上訴人所有，併聲請停止執行，經本院109年度聲字第118號裁定准予上訴人供擔保94萬元後，暫予停止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強制執行程序。上訴人於109月6月23日提存94萬元後，暫編3951建號建物停止執行程序。上訴人提起之前案異議訴訟雖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361號判決上訴人勝訴，惟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875號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駁回上訴人上訴，而告確定。龍揚營造證明書為前案異議訴訟第一審法院爭點判斷與心證形成之重要證物，惟前案異議訴訟第二審判決判斷龍揚營造證明書乃上訴人為求勝訴而臨訟製作，與事實不符。龍揚營造證明書之真偽論證，實為前案異議訴訟判斷近乎惟一之關鍵爭點。上訴人委任專業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於一審起訴，必然知曉對其起訴主張須負完全舉證責任，且顯亦清楚無從舉證以實其說，故而起訴即故意偽製龍揚營造證明書，圖以混淆法院判斷致求勝訴，上訴人縱非「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必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權利者」。又上訴人於109年6月24日具狀聲請就暫編3951建號建物停止執行之日起，至前案訴訟終審判決日即112年8月29日止，被上訴人因系爭執行程序停止執行，債權遲延受償，受有利息損失新臺幣（下同）37萬5,419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規定併為主張，請求擇一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37萬5,4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99年12月間單獨出資委由龍揚營造公司承攬完成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興建，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係正當權利之行使。又龍揚營造證明書確係由龍揚營造公司之財務人員交付予上訴人，此部分事實與前案異議訴訟二審證人黃永能及呂兆淇之證言相對照，亦無不符之處。一般而言，多數公司因業務繁多，會依各項業務內容、性質及重要程度定有分層負責、授權機制，此為公司常見之經營方式，龍揚營造公司亦很有可能定有分層負責、授權機制，將營造證明書之出具授權予員工辦理，故負責人黃永能實際上很有可能未必會知悉，且黃永能亦於前案異議訴訟二審中證稱龍揚營造證明書應該是公司小姐用印，此與上訴人所述亦屬相符；且龍揚營造證明書交付之時間既係於呂兆淇離職後，其證稱對該文書不知情，與其證言亦無不符。前案異議訴訟第二、三審判決理由僅能認定上訴人舉證程度尚無足說服法院對上訴人有利之判決，要難認定龍揚營造證明書是上訴人所偽造。上訴人係善意信賴龍揚營造證明書財務人員交付蓋有該公司大小章之證明書，並以龍揚營造證明書作為訴訟證明文件，上訴人並無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損害被上訴人。況且被上訴人主張之損害為債權遲延受償所生之利息損害，核屬純粹經濟上之利益，並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保護之對象。退步言之，縱認龍揚營造證明書為上訴人所偽造（僅假設語，非表自認），依據強制執行法第18條規定，上訴人縱然聲請停止執行，惟不必然獲法院裁准。又潘春生設定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被上訴人債權金額為9,600萬元，上訴人就系爭執行程序之結果，其至多應僅能受償9,600萬元。系爭執行程序中，全部執行標的包括系爭房地、暫編3948建號建物及暫編3951建號建物，可分配總價值應為1億7,793萬3,049元，剔除暫編3951建號建物價額後仍有1億7,355萬9,709元，若再扣除第一順位抵押權人即訴外人彰化銀行抵押債權5,400萬元，應尚有1億1,955萬9,709元可供被上訴人分配，對於被上訴人之9,6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應仍得全數受償，被上訴人實並未因暫編3951建號建物停止執行而受有損害。再者，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獨立建物，是否為被上訴人抵押權效力所及，被上訴人是否能將暫編3951建號建物併付拍賣受償，尚有可議之處。因此，即使前案異議訴訟確定，被上訴人仍因無法證明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潘春生所有，無法進行暫編3951建號拍賣程序，故被上訴人無法藉由拍賣暫編3951建號建物受償而受有遲延損害之結果，與上訴人聲請停止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強制執行程序之行為間顯無相當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82至83頁)：
㈠、被上訴人為台亞公司之債權人。潘春生以所有之系爭房地，設定9,600萬元之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上訴人，以擔保台亞公司借款，潘春生並出具同意書，表明「供抵押不動產時之未辨總登記或保存登記建物（含地面層或頂層加蓋部分為供押不動產之從物）為本人原始起造所有，且願合併提供為貴行抵押」。潘欽陵（台亞公司借款時之負責人）及潘春生並為上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潘欽陵及潘春生係上訴人之兄長，上開債務迄未清償（現餘欠本金逾新台幣l億5,000萬元，利息、違約金另計）。
㈡、台亞公司發生滯貸，被上訴人於107年聲請對借、保人名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7年度司執字第32989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嗣上開案件執行標的併入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77798號執行，系爭房地於系爭執行程序遭查封在案。
㈢、上訴人於系爭執行程序中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主張暫編建號3951建物為上訴人所興建，並提出「龍揚營造公司出具之證明書」，聲明請求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77798號強制執行事件就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執行程序應予撤銷，經本院以109年度訴字第1361號民事事件受理，及以109年度聲字第118號裁定准上訴人以94萬元供擔保，暫予停止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強制執行；上訴人嗣於109月6月23日提存94萬元，並聲請停止執行暫編3951建號建物。上開前案訴訟本院判決上訴人勝訴，被上訴人不服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875號判決以「龍揚營造公司證明書」「乃被上訴人為求勝訴而臨訟製作，與事實不符」為由判決被上訴人勝訴，再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上訴而告確定。
㈣、上訴人於109年6月23日向本院提存所提存94萬元，翌日即同年月24日聲請停止系爭執行程序。前案異議訴訟判決於112年8月29日經最高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四、本院之判斷：
　　被上訴人主張其對潘春生聲請強制執行，就潘春生所有系爭房地及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強制執行，然上訴人偽造龍揚營造證明書，提起前案異議訴訟並聲請停止執行，致被上訴人受有停止執行期間之利息損害37萬5,419元。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賠償被上訴人損害等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事項，論述如下：
㈠、按因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於他人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為成立要件，此觀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即明。是以，若行為人於行為時，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責任。而所謂背於善良風俗，係指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或廣泛悖反規律社會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3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提起債務人或第三人異議之訴後，為免訴訟程序進行中，因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遭受敗訴之判決，常有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法院准其提供擔保為停止執行之裁定，則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既為法律明文所設，復於維護權益有其必要，果該異議之訴之提起，係正當權利之行使，而非不法之行為，則對於聲請停止執行，自亦應同視（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9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執行債權人以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主張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因而提起強制執行法第15條第三人異議訴訟，並依同法第18條供擔保而停止執行而請求損害賠償，執行債權人應證明該第三人具備不法侵權行為之要件。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前案異議訴訟中偽製龍揚營造證明書，無非係以二審法院判決以「龍揚營造公司證明書」「乃被上訴人為求勝訴而臨訟製作，與事實不符」為由判決被上訴人勝訴等情。然查，龍揚公司負責人黃永能於前案異議訴訟第二審審理時到庭結證：系爭證明書上之印章是普通章，應該是公司小姐用印，我不清楚系爭證明書是何人請求出具，也不知道系爭證明書之用途等語（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875號卷《下稱高院875號卷》第362至363頁）；龍揚公司前副總經理呂兆淇到庭結證：我後來離職，對系爭證明書沒有印象等語（高院875號卷第395頁）。基上，龍揚公司負責人並不否認龍揚營造證明書上面之印章為龍揚公司所有，並推論應該是公司小姐用印；而呂兆祺於出具龍揚營造證明書時已經離職，故不知悉龍揚公司是否有出具該證明書。證人上開證述內容雖無法證明龍揚營造證明書是由何人出具及交付，然亦不足以推論龍揚營造證明書必係由上訴人於提起前案異議訴訟時自行偽造並提出於法院。再審以上訴人於前案異議訴訟主張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其所興建，自需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因上訴人無法證明龍揚營造證明書係由龍揚公司法定代理人及有權代理人用印及出具，前案異議訴訟判決因而認為上訴人不能僅以龍揚營造證明書證明上訴人主張之事實，又參以到庭證人之證述內容亦未能證明龍揚營造公司有承攬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興建工程之事實，上訴人就其主張之事實舉證不足，無法認定為真實，因此判決上訴人敗訴。此純係法院審酌兩造攻防方法後所為判斷，尚不得僅因上訴人前案異議訴訟為敗訴判決，即推論上訴人於前案訴訟中所提出之證據即偽造。本件訴訟既係被上訴人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主張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揆諸上述說明，被上訴人即需就侵權行為之要件即上訴人偽製龍揚營造證明書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被上訴人就龍揚營造證明書為上訴人所偽造，並未提出其他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僅以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終局為敗訴判決，即推論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及停止執行之聲請係不法侵害被上訴人權利、或係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加損害於被上訴人乙節，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㈢、次查，系爭執行事件執行之初雖已查封暫編3951建號建物，並委託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就系爭房地及未辦存登記建物即暫編3948建號建物與暫編3951建號建物併同拍賣。然審以被上訴人與潘春生就系爭房地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其他約定事項2.記載：本抵押之不動產其「附加」未辦裡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增建物，及該增建物因毀損或滅失而得受之賠償或利益，均為本抵押權效力所及等語，有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25頁）。亦即上開抵押權擔保之標的物為系爭房地及附加於1272建號建物未辦保存登記之增建物，然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獨立建物等情，業經前案異議訴訟確認無誤(原審卷第123頁）。則系爭執行程序是否可強制執行非屬抵押權標的之暫編3951建號建物，即非無疑。復佐以被上訴人於前案異議訴訟經最高法院判決上訴人敗訴確定後，聲請本院執行處依原執行命令續行強制執行，即就暫編3951建號建物與系爭房地及暫編3948建號建物併同拍賣，然本院執行處函復：前次拍賣公告所載（甲標）僅有263地號土地、1272、3948建號建物，其中主建物為1272建號，3948建號為與1272連通之增建部分，3951建號建物始為位於主建物旁之獨立不動產，且目前僅能認定第三人潘天龍無法證明建物為其所有，惟依卷內資料尚難認定即屬於債務人潘春生所有，故除非債權人提出3951建物為債務人潘春生所有之證明，否則本院無法逕行拍賣等語，有該函文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49頁）。基上，暫編3951建號建物無法續行強制執行乃因被上訴人無法證明該建物為潘春生所有，亦即縱使上訴人並未提起前案異議訴訟並聲請停止有關於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強制執行，暫編3951建號建物仍將因被上訴人無法證明為執行債務人即潘春生所有而無法執行。益徵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及聲請停止執行，與暫編3951建號建物無法強制執行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從而，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致被上訴人受有遲延就拍賣暫編3951建號建物價金受償債權之損失，顯屬無據，不足憑採。
㈣、再查，被上訴人聲請對於潘春生之執行名義分別為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430號民事判決、本院107年度司票字第2816號民事裁定、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司聲字第1717號裁定、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89號判決等情，為兩造於前案異議訴訟中所不爭執(原審卷第119頁）。而觀諸上開執行名義之債權，除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89號判決外，其餘執行名義之債權除本金債權外，尚均包括至清償日止以年息3.842%至5.625%計算之利息債權，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430號民事判決甚至還包括至清償日止之違約金債權。基上，縱使被上訴人因暫編3951建號建物停止執行而遲延拍賣並導致債權遲延受償，然在本金債權全額受償前，未受償之本金仍持續發生利息債權，被上訴人是否因遲延受償而受利息損失，並非無疑。從而，被上訴人主張因停止執行而受有債權遲延受償之利息損失37萬5,419元等情，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37萬5,4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恰。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予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劉婉甄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35號

上  訴  人  潘天龍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複 代 理人  董哲安律師

被上訴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訴訟代理人  吳佑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7月26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簡字第1042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

    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雷仲

    達，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變更為董瑞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服務網頁資料附卷可稽(本院卷第23頁)，並據其

    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9頁），核與上開法律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訴外人台亞實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亞公司）之債權人，訴外人潘春生將其所有之新

    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283地號土地），及坐落其

    上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新北市○○區○○路000巷0

    0○0號建物(下稱1272建號建物，與283地號土地合稱系爭房

    地），設定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9,600萬元予被上訴人以

    擔保台亞公司借款，並出具同意書表明「供抵押不動產之未

    辦總登記或保存登記建物（含地面層或頂層加蓋部分為供押

    不動產之從物）為本人原始起造所有，且願合併提供為貴行

    抵押」；訴外人潘欽陵（台亞公司借款時之負責人）及潘春

    生並為上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潘欽陵及潘春生係上訴人之

    兄長。詎料，台亞公司於106年間發生滯貸，被上訴人於民

    國107年聲請對借款人及保證人名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本

    院以107年度司執字第32989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嗣執行標

    的併入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77798號強制執行案件執行（下

    稱系爭執行程序）。1272建號建物北側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系爭執行程序暫編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號為3951，下稱暫

    編3951建號建物）於系爭執行程序遭查封在案。嗣上訴人執

    「龍揚營造公司出具之證明書」（下稱龍揚營造證明書）提

    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下稱前案異議訴訟）主張暫編3951建號

    建物為上訴人所有，併聲請停止執行，經本院109年度聲字

    第118號裁定准予上訴人供擔保94萬元後，暫予停止暫編395

    1建號建物之強制執行程序。上訴人於109月6月23日提存94

    萬元後，暫編3951建號建物停止執行程序。上訴人提起之前

    案異議訴訟雖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361號判決上訴人勝訴

    ，惟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

    第875號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

    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駁回上訴人上訴，而告確定

    。龍揚營造證明書為前案異議訴訟第一審法院爭點判斷與心

    證形成之重要證物，惟前案異議訴訟第二審判決判斷龍揚營

    造證明書乃上訴人為求勝訴而臨訟製作，與事實不符。龍揚

    營造證明書之真偽論證，實為前案異議訴訟判斷近乎惟一之

    關鍵爭點。上訴人委任專業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於一審起訴，

    必然知曉對其起訴主張須負完全舉證責任，且顯亦清楚無從

    舉證以實其說，故而起訴即故意偽製龍揚營造證明書，圖以

    混淆法院判斷致求勝訴，上訴人縱非「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

    」，必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權利

    者」。又上訴人於109年6月24日具狀聲請就暫編3951建號建

    物停止執行之日起，至前案訴訟終審判決日即112年8月29日

    止，被上訴人因系爭執行程序停止執行，債權遲延受償，受

    有利息損失新臺幣（下同）37萬5,419元。爰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及後段規定併為主張，請求擇一判命上訴人給付

    被上訴人37萬5,4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99年12月間單獨出資委由龍揚營造公

    司承攬完成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興建，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

    訴訟係正當權利之行使。又龍揚營造證明書確係由龍揚營造

    公司之財務人員交付予上訴人，此部分事實與前案異議訴訟

    二審證人黃永能及呂兆淇之證言相對照，亦無不符之處。一

    般而言，多數公司因業務繁多，會依各項業務內容、性質及

    重要程度定有分層負責、授權機制，此為公司常見之經營方

    式，龍揚營造公司亦很有可能定有分層負責、授權機制，將

    營造證明書之出具授權予員工辦理，故負責人黃永能實際上

    很有可能未必會知悉，且黃永能亦於前案異議訴訟二審中證

    稱龍揚營造證明書應該是公司小姐用印，此與上訴人所述亦

    屬相符；且龍揚營造證明書交付之時間既係於呂兆淇離職後

    ，其證稱對該文書不知情，與其證言亦無不符。前案異議訴

    訟第二、三審判決理由僅能認定上訴人舉證程度尚無足說服

    法院對上訴人有利之判決，要難認定龍揚營造證明書是上訴

    人所偽造。上訴人係善意信賴龍揚營造證明書財務人員交付

    蓋有該公司大小章之證明書，並以龍揚營造證明書作為訴訟

    證明文件，上訴人並無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損害被上訴人

    。況且被上訴人主張之損害為債權遲延受償所生之利息損害

    ，核屬純粹經濟上之利益，並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

    保護之對象。退步言之，縱認龍揚營造證明書為上訴人所偽

    造（僅假設語，非表自認），依據強制執行法第18條規定，

    上訴人縱然聲請停止執行，惟不必然獲法院裁准。又潘春生

    設定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被上訴人債權金額為9,60

    0萬元，上訴人就系爭執行程序之結果，其至多應僅能受償9

    ,600萬元。系爭執行程序中，全部執行標的包括系爭房地、

    暫編3948建號建物及暫編3951建號建物，可分配總價值應為

    1億7,793萬3,049元，剔除暫編3951建號建物價額後仍有1億

    7,355萬9,709元，若再扣除第一順位抵押權人即訴外人彰化

    銀行抵押債權5,400萬元，應尚有1億1,955萬9,709元可供被

    上訴人分配，對於被上訴人之9,6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應

    仍得全數受償，被上訴人實並未因暫編3951建號建物停止執

    行而受有損害。再者，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獨立建物，是否

    為被上訴人抵押權效力所及，被上訴人是否能將暫編3951建

    號建物併付拍賣受償，尚有可議之處。因此，即使前案異議

    訴訟確定，被上訴人仍因無法證明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潘春

    生所有，無法進行暫編3951建號拍賣程序，故被上訴人無法

    藉由拍賣暫編3951建號建物受償而受有遲延損害之結果，與

    上訴人聲請停止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強制執行程序之行為間

    顯無相當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82至83頁)：

㈠、被上訴人為台亞公司之債權人。潘春生以所有之系爭房地，

    設定9,600萬元之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上訴人，以擔

    保台亞公司借款，潘春生並出具同意書，表明「供抵押不動

    產時之未辨總登記或保存登記建物（含地面層或頂層加蓋部

    分為供押不動產之從物）為本人原始起造所有，且願合併提

    供為貴行抵押」。潘欽陵（台亞公司借款時之負責人）及潘

    春生並為上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潘欽陵及潘春生係上訴人

    之兄長，上開債務迄未清償（現餘欠本金逾新台幣l億5,000

    萬元，利息、違約金另計）。

㈡、台亞公司發生滯貸，被上訴人於107年聲請對借、保人名下財

    產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7年度司執字第32989號強制執行

    事件受理。嗣上開案件執行標的併入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7

    7798號執行，系爭房地於系爭執行程序遭查封在案。

㈢、上訴人於系爭執行程序中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主張暫編建

    號3951建物為上訴人所興建，並提出「龍揚營造公司出具之

    證明書」，聲明請求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77798號強制執行

    事件就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執行程序應予撤銷，經本院以10

    9年度訴字第1361號民事事件受理，及以109年度聲字第118

    號裁定准上訴人以94萬元供擔保，暫予停止暫編3951建號建

    物之強制執行；上訴人嗣於109月6月23日提存94萬元，並聲

    請停止執行暫編3951建號建物。上開前案訴訟本院判決上訴

    人勝訴，被上訴人不服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11

    1年度上字第875號判決以「龍揚營造公司證明書」「乃被上

    訴人為求勝訴而臨訟製作，與事實不符」為由判決被上訴人

    勝訴，再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裁定駁回上

    訴人上訴而告確定。

㈣、上訴人於109年6月23日向本院提存所提存94萬元，翌日即同

    年月24日聲請停止系爭執行程序。前案異議訴訟判決於112

    年8月29日經最高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四、本院之判斷：

　　被上訴人主張其對潘春生聲請強制執行，就潘春生所有系爭

    房地及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強制執行，然上訴人偽造龍揚營

    造證明書，提起前案異議訴訟並聲請停止執行，致被上訴人

    受有停止執行期間之利息損害37萬5,419元。上訴人應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賠償被上訴人損害等語。惟為上訴人所

    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事項，論述如下：

㈠、按因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有故意或過失不

    法侵害於他人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

    於他人為成立要件，此觀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即明。是以

    ，若行為人於行為時，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責任。而

    所謂背於善良風俗，係指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或廣泛

    悖反規律社會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上字第53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

    ，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

    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

    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

    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

    第2項定有明文。而提起債務人或第三人異議之訴後，為免

    訴訟程序進行中，因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遭受敗訴之判決，

    常有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法院准其提供擔

    保為停止執行之裁定，則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既為法律明文所

    設，復於維護權益有其必要，果該異議之訴之提起，係正當

    權利之行使，而非不法之行為，則對於聲請停止執行，自亦

    應同視（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9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是執行債權人以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主張有足以排除強

    制執行之權利，因而提起強制執行法第15條第三人異議訴訟

    ，並依同法第18條供擔保而停止執行而請求損害賠償，執行

    債權人應證明該第三人具備不法侵權行為之要件。又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

    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

    ，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

    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前案異議訴訟中偽製龍揚營造證明書

    ，無非係以二審法院判決以「龍揚營造公司證明書」「乃被

    上訴人為求勝訴而臨訟製作，與事實不符」為由判決被上訴

    人勝訴等情。然查，龍揚公司負責人黃永能於前案異議訴訟

    第二審審理時到庭結證：系爭證明書上之印章是普通章，應

    該是公司小姐用印，我不清楚系爭證明書是何人請求出具，

    也不知道系爭證明書之用途等語（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

    字第875號卷《下稱高院875號卷》第362至363頁）；龍揚公司

    前副總經理呂兆淇到庭結證：我後來離職，對系爭證明書沒

    有印象等語（高院875號卷第395頁）。基上，龍揚公司負責

    人並不否認龍揚營造證明書上面之印章為龍揚公司所有，並

    推論應該是公司小姐用印；而呂兆祺於出具龍揚營造證明書

    時已經離職，故不知悉龍揚公司是否有出具該證明書。證人

    上開證述內容雖無法證明龍揚營造證明書是由何人出具及交

    付，然亦不足以推論龍揚營造證明書必係由上訴人於提起前

    案異議訴訟時自行偽造並提出於法院。再審以上訴人於前案

    異議訴訟主張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其所興建，自需就此有利

    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因上訴人無法證明龍揚營造證明

    書係由龍揚公司法定代理人及有權代理人用印及出具，前案

    異議訴訟判決因而認為上訴人不能僅以龍揚營造證明書證明

    上訴人主張之事實，又參以到庭證人之證述內容亦未能證明

    龍揚營造公司有承攬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興建工程之事實，

    上訴人就其主張之事實舉證不足，無法認定為真實，因此判

    決上訴人敗訴。此純係法院審酌兩造攻防方法後所為判斷，

    尚不得僅因上訴人前案異議訴訟為敗訴判決，即推論上訴人

    於前案訴訟中所提出之證據即偽造。本件訴訟既係被上訴人

    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主張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揆

    諸上述說明，被上訴人即需就侵權行為之要件即上訴人偽製

    龍揚營造證明書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被上訴人就龍揚營造

    證明書為上訴人所偽造，並未提出其他具體事證以實其說，

    僅以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終局為敗訴判決，即推論上訴

    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及停止執行之聲請係不法侵害被上訴人

    權利、或係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加損害於被上訴人乙節，洵

    屬無據，不足採信。

㈢、次查，系爭執行事件執行之初雖已查封暫編3951建號建物，

    並委託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就系爭房地及未辦存

    登記建物即暫編3948建號建物與暫編3951建號建物併同拍賣

    。然審以被上訴人與潘春生就系爭房地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其

    他約定事項2.記載：本抵押之不動產其「附加」未辦裡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增建物，及該增建物因毀損或滅失而得

    受之賠償或利益，均為本抵押權效力所及等語，有抵押權設

    定契約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25頁）。亦即上開抵押權擔保

    之標的物為系爭房地及附加於1272建號建物未辦保存登記之

    增建物，然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獨立建物等情，業經前案異

    議訴訟確認無誤(原審卷第123頁）。則系爭執行程序是否可

    強制執行非屬抵押權標的之暫編3951建號建物，即非無疑。

    復佐以被上訴人於前案異議訴訟經最高法院判決上訴人敗訴

    確定後，聲請本院執行處依原執行命令續行強制執行，即就

    暫編3951建號建物與系爭房地及暫編3948建號建物併同拍賣

    ，然本院執行處函復：前次拍賣公告所載（甲標）僅有263

    地號土地、1272、3948建號建物，其中主建物為1272建號，

    3948建號為與1272連通之增建部分，3951建號建物始為位於

    主建物旁之獨立不動產，且目前僅能認定第三人潘天龍無法

    證明建物為其所有，惟依卷內資料尚難認定即屬於債務人潘

    春生所有，故除非債權人提出3951建物為債務人潘春生所有

    之證明，否則本院無法逕行拍賣等語，有該函文在卷可證(

    本院卷第149頁）。基上，暫編3951建號建物無法續行強制

    執行乃因被上訴人無法證明該建物為潘春生所有，亦即縱使

    上訴人並未提起前案異議訴訟並聲請停止有關於暫編3951建

    號建物之強制執行，暫編3951建號建物仍將因被上訴人無法

    證明為執行債務人即潘春生所有而無法執行。益徵上訴人提

    起前案異議訴訟及聲請停止執行，與暫編3951建號建物無法

    強制執行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從而，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

    提起前案異議訴訟致被上訴人受有遲延就拍賣暫編3951建號

    建物價金受償債權之損失，顯屬無據，不足憑採。

㈣、再查，被上訴人聲請對於潘春生之執行名義分別為臺北地方

    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430號民事判決、本院107年度司票字

    第2816號民事裁定、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司聲字第1717號

    裁定、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89號判決等情，為兩

    造於前案異議訴訟中所不爭執(原審卷第119頁）。而觀諸上

    開執行名義之債權，除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89號

    判決外，其餘執行名義之債權除本金債權外，尚均包括至清

    償日止以年息3.842%至5.625%計算之利息債權，臺北地方法

    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430號民事判決甚至還包括至清償日止

    之違約金債權。基上，縱使被上訴人因暫編3951建號建物停

    止執行而遲延拍賣並導致債權遲延受償，然在本金債權全額

    受償前，未受償之本金仍持續發生利息債權，被上訴人是否

    因遲延受償而受利息損失，並非無疑。從而，被上訴人主張

    因停止執行而受有債權遲延受償之利息損失37萬5,419元等

    情，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

    給付37萬5,4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被上訴

    人勝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恰。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予廢棄改判如

    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

    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劉婉甄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35號

上  訴  人  潘天龍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複 代 理人  董哲安律師

被上訴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訴訟代理人  吳佑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簡字第10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雷仲達，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變更為董瑞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頁資料附卷可稽(本院卷第23頁)，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9頁），核與上開法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訴外人台亞實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亞公司）之債權人，訴外人潘春生將其所有之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283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新北市○○區○○路000巷00○0號建物(下稱1272建號建物，與283地號土地合稱系爭房地），設定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9,600萬元予被上訴人以擔保台亞公司借款，並出具同意書表明「供抵押不動產之未辦總登記或保存登記建物（含地面層或頂層加蓋部分為供押不動產之從物）為本人原始起造所有，且願合併提供為貴行抵押」；訴外人潘欽陵（台亞公司借款時之負責人）及潘春生並為上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潘欽陵及潘春生係上訴人之兄長。詎料，台亞公司於106年間發生滯貸，被上訴人於民國107年聲請對借款人及保證人名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7年度司執字第32989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嗣執行標的併入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77798號強制執行案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程序）。1272建號建物北側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系爭執行程序暫編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號為3951，下稱暫編3951建號建物）於系爭執行程序遭查封在案。嗣上訴人執「龍揚營造公司出具之證明書」（下稱龍揚營造證明書）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下稱前案異議訴訟）主張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上訴人所有，併聲請停止執行，經本院109年度聲字第118號裁定准予上訴人供擔保94萬元後，暫予停止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強制執行程序。上訴人於109月6月23日提存94萬元後，暫編3951建號建物停止執行程序。上訴人提起之前案異議訴訟雖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361號判決上訴人勝訴，惟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875號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駁回上訴人上訴，而告確定。龍揚營造證明書為前案異議訴訟第一審法院爭點判斷與心證形成之重要證物，惟前案異議訴訟第二審判決判斷龍揚營造證明書乃上訴人為求勝訴而臨訟製作，與事實不符。龍揚營造證明書之真偽論證，實為前案異議訴訟判斷近乎惟一之關鍵爭點。上訴人委任專業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於一審起訴，必然知曉對其起訴主張須負完全舉證責任，且顯亦清楚無從舉證以實其說，故而起訴即故意偽製龍揚營造證明書，圖以混淆法院判斷致求勝訴，上訴人縱非「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必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權利者」。又上訴人於109年6月24日具狀聲請就暫編3951建號建物停止執行之日起，至前案訴訟終審判決日即112年8月29日止，被上訴人因系爭執行程序停止執行，債權遲延受償，受有利息損失新臺幣（下同）37萬5,419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規定併為主張，請求擇一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37萬5,4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99年12月間單獨出資委由龍揚營造公司承攬完成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興建，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係正當權利之行使。又龍揚營造證明書確係由龍揚營造公司之財務人員交付予上訴人，此部分事實與前案異議訴訟二審證人黃永能及呂兆淇之證言相對照，亦無不符之處。一般而言，多數公司因業務繁多，會依各項業務內容、性質及重要程度定有分層負責、授權機制，此為公司常見之經營方式，龍揚營造公司亦很有可能定有分層負責、授權機制，將營造證明書之出具授權予員工辦理，故負責人黃永能實際上很有可能未必會知悉，且黃永能亦於前案異議訴訟二審中證稱龍揚營造證明書應該是公司小姐用印，此與上訴人所述亦屬相符；且龍揚營造證明書交付之時間既係於呂兆淇離職後，其證稱對該文書不知情，與其證言亦無不符。前案異議訴訟第二、三審判決理由僅能認定上訴人舉證程度尚無足說服法院對上訴人有利之判決，要難認定龍揚營造證明書是上訴人所偽造。上訴人係善意信賴龍揚營造證明書財務人員交付蓋有該公司大小章之證明書，並以龍揚營造證明書作為訴訟證明文件，上訴人並無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損害被上訴人。況且被上訴人主張之損害為債權遲延受償所生之利息損害，核屬純粹經濟上之利益，並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保護之對象。退步言之，縱認龍揚營造證明書為上訴人所偽造（僅假設語，非表自認），依據強制執行法第18條規定，上訴人縱然聲請停止執行，惟不必然獲法院裁准。又潘春生設定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被上訴人債權金額為9,600萬元，上訴人就系爭執行程序之結果，其至多應僅能受償9,600萬元。系爭執行程序中，全部執行標的包括系爭房地、暫編3948建號建物及暫編3951建號建物，可分配總價值應為1億7,793萬3,049元，剔除暫編3951建號建物價額後仍有1億7,355萬9,709元，若再扣除第一順位抵押權人即訴外人彰化銀行抵押債權5,400萬元，應尚有1億1,955萬9,709元可供被上訴人分配，對於被上訴人之9,6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應仍得全數受償，被上訴人實並未因暫編3951建號建物停止執行而受有損害。再者，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獨立建物，是否為被上訴人抵押權效力所及，被上訴人是否能將暫編3951建號建物併付拍賣受償，尚有可議之處。因此，即使前案異議訴訟確定，被上訴人仍因無法證明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潘春生所有，無法進行暫編3951建號拍賣程序，故被上訴人無法藉由拍賣暫編3951建號建物受償而受有遲延損害之結果，與上訴人聲請停止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強制執行程序之行為間顯無相當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82至83頁)：

㈠、被上訴人為台亞公司之債權人。潘春生以所有之系爭房地，設定9,600萬元之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上訴人，以擔保台亞公司借款，潘春生並出具同意書，表明「供抵押不動產時之未辨總登記或保存登記建物（含地面層或頂層加蓋部分為供押不動產之從物）為本人原始起造所有，且願合併提供為貴行抵押」。潘欽陵（台亞公司借款時之負責人）及潘春生並為上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潘欽陵及潘春生係上訴人之兄長，上開債務迄未清償（現餘欠本金逾新台幣l億5,000萬元，利息、違約金另計）。

㈡、台亞公司發生滯貸，被上訴人於107年聲請對借、保人名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7年度司執字第32989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嗣上開案件執行標的併入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77798號執行，系爭房地於系爭執行程序遭查封在案。

㈢、上訴人於系爭執行程序中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主張暫編建號3951建物為上訴人所興建，並提出「龍揚營造公司出具之證明書」，聲明請求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77798號強制執行事件就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執行程序應予撤銷，經本院以109年度訴字第1361號民事事件受理，及以109年度聲字第118號裁定准上訴人以94萬元供擔保，暫予停止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強制執行；上訴人嗣於109月6月23日提存94萬元，並聲請停止執行暫編3951建號建物。上開前案訴訟本院判決上訴人勝訴，被上訴人不服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875號判決以「龍揚營造公司證明書」「乃被上訴人為求勝訴而臨訟製作，與事實不符」為由判決被上訴人勝訴，再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上訴而告確定。

㈣、上訴人於109年6月23日向本院提存所提存94萬元，翌日即同年月24日聲請停止系爭執行程序。前案異議訴訟判決於112年8月29日經最高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四、本院之判斷：

　　被上訴人主張其對潘春生聲請強制執行，就潘春生所有系爭房地及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強制執行，然上訴人偽造龍揚營造證明書，提起前案異議訴訟並聲請停止執行，致被上訴人受有停止執行期間之利息損害37萬5,419元。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賠償被上訴人損害等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事項，論述如下：

㈠、按因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於他人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為成立要件，此觀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即明。是以，若行為人於行為時，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責任。而所謂背於善良風俗，係指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或廣泛悖反規律社會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3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提起債務人或第三人異議之訴後，為免訴訟程序進行中，因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遭受敗訴之判決，常有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法院准其提供擔保為停止執行之裁定，則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既為法律明文所設，復於維護權益有其必要，果該異議之訴之提起，係正當權利之行使，而非不法之行為，則對於聲請停止執行，自亦應同視（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9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執行債權人以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主張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因而提起強制執行法第15條第三人異議訴訟，並依同法第18條供擔保而停止執行而請求損害賠償，執行債權人應證明該第三人具備不法侵權行為之要件。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前案異議訴訟中偽製龍揚營造證明書，無非係以二審法院判決以「龍揚營造公司證明書」「乃被上訴人為求勝訴而臨訟製作，與事實不符」為由判決被上訴人勝訴等情。然查，龍揚公司負責人黃永能於前案異議訴訟第二審審理時到庭結證：系爭證明書上之印章是普通章，應該是公司小姐用印，我不清楚系爭證明書是何人請求出具，也不知道系爭證明書之用途等語（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875號卷《下稱高院875號卷》第362至363頁）；龍揚公司前副總經理呂兆淇到庭結證：我後來離職，對系爭證明書沒有印象等語（高院875號卷第395頁）。基上，龍揚公司負責人並不否認龍揚營造證明書上面之印章為龍揚公司所有，並推論應該是公司小姐用印；而呂兆祺於出具龍揚營造證明書時已經離職，故不知悉龍揚公司是否有出具該證明書。證人上開證述內容雖無法證明龍揚營造證明書是由何人出具及交付，然亦不足以推論龍揚營造證明書必係由上訴人於提起前案異議訴訟時自行偽造並提出於法院。再審以上訴人於前案異議訴訟主張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其所興建，自需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因上訴人無法證明龍揚營造證明書係由龍揚公司法定代理人及有權代理人用印及出具，前案異議訴訟判決因而認為上訴人不能僅以龍揚營造證明書證明上訴人主張之事實，又參以到庭證人之證述內容亦未能證明龍揚營造公司有承攬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興建工程之事實，上訴人就其主張之事實舉證不足，無法認定為真實，因此判決上訴人敗訴。此純係法院審酌兩造攻防方法後所為判斷，尚不得僅因上訴人前案異議訴訟為敗訴判決，即推論上訴人於前案訴訟中所提出之證據即偽造。本件訴訟既係被上訴人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主張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揆諸上述說明，被上訴人即需就侵權行為之要件即上訴人偽製龍揚營造證明書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被上訴人就龍揚營造證明書為上訴人所偽造，並未提出其他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僅以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終局為敗訴判決，即推論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及停止執行之聲請係不法侵害被上訴人權利、或係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加損害於被上訴人乙節，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㈢、次查，系爭執行事件執行之初雖已查封暫編3951建號建物，並委託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就系爭房地及未辦存登記建物即暫編3948建號建物與暫編3951建號建物併同拍賣。然審以被上訴人與潘春生就系爭房地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其他約定事項2.記載：本抵押之不動產其「附加」未辦裡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增建物，及該增建物因毀損或滅失而得受之賠償或利益，均為本抵押權效力所及等語，有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25頁）。亦即上開抵押權擔保之標的物為系爭房地及附加於1272建號建物未辦保存登記之增建物，然暫編3951建號建物為獨立建物等情，業經前案異議訴訟確認無誤(原審卷第123頁）。則系爭執行程序是否可強制執行非屬抵押權標的之暫編3951建號建物，即非無疑。復佐以被上訴人於前案異議訴訟經最高法院判決上訴人敗訴確定後，聲請本院執行處依原執行命令續行強制執行，即就暫編3951建號建物與系爭房地及暫編3948建號建物併同拍賣，然本院執行處函復：前次拍賣公告所載（甲標）僅有263地號土地、1272、3948建號建物，其中主建物為1272建號，3948建號為與1272連通之增建部分，3951建號建物始為位於主建物旁之獨立不動產，且目前僅能認定第三人潘天龍無法證明建物為其所有，惟依卷內資料尚難認定即屬於債務人潘春生所有，故除非債權人提出3951建物為債務人潘春生所有之證明，否則本院無法逕行拍賣等語，有該函文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49頁）。基上，暫編3951建號建物無法續行強制執行乃因被上訴人無法證明該建物為潘春生所有，亦即縱使上訴人並未提起前案異議訴訟並聲請停止有關於暫編3951建號建物之強制執行，暫編3951建號建物仍將因被上訴人無法證明為執行債務人即潘春生所有而無法執行。益徵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及聲請停止執行，與暫編3951建號建物無法強制執行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從而，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提起前案異議訴訟致被上訴人受有遲延就拍賣暫編3951建號建物價金受償債權之損失，顯屬無據，不足憑採。

㈣、再查，被上訴人聲請對於潘春生之執行名義分別為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430號民事判決、本院107年度司票字第2816號民事裁定、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司聲字第1717號裁定、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89號判決等情，為兩造於前案異議訴訟中所不爭執(原審卷第119頁）。而觀諸上開執行名義之債權，除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89號判決外，其餘執行名義之債權除本金債權外，尚均包括至清償日止以年息3.842%至5.625%計算之利息債權，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430號民事判決甚至還包括至清償日止之違約金債權。基上，縱使被上訴人因暫編3951建號建物停止執行而遲延拍賣並導致債權遲延受償，然在本金債權全額受償前，未受償之本金仍持續發生利息債權，被上訴人是否因遲延受償而受利息損失，並非無疑。從而，被上訴人主張因停止執行而受有債權遲延受償之利息損失37萬5,419元等情，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37萬5,4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恰。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予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劉婉甄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